
 

 

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施工階段環境友善確認表 

工程名稱 磺溪清水堤防堤後環境改善工程 

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監造單位 第十河川局工務課 

承包商  說明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施工前告知施工廠商注意事項 是否告知 

工 
程 
管 
理 

明確告知施工廠商施工範圍、環境友善措施與罰則。 □是□否 

應依工程圖說與施工計畫在計畫施工範圍內施作 □是□否 
當生態保護目標異常時，應立即通報主辦機關與監造單位處理，並
記錄於「環境友善自主檢查表」 

□是□否 

友善對待工區出沒動物，禁止捕獵傷害。 □是□否 
其它： □是□否 
  
  
  
  
  

保全目標(位置與照片) 

 
1.橘圈 7 株喬木已於現地以警示帶標注，並已向承攬廠商告知保全義務，保全目標由契

約"珍惜植物移植"工項辦理。附件一 

補充說明：(依個案特性加強要求的其他事項) 

 

承包商工地負責人： 監造單位告知人： 

 



 

 

橘圈喬木建議原地保留或移植(7 棵) 附件一 

青楓 

竹柏 

竹柏 正榕(左)與島榕(右) 

紅楠 紅楠 

 

 


